
附件1

株洲县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清单（2018版）

（截止至2018年7月3日）
　




	分类
	收费

部门
	序号
	收  费  项  目
	项目    级别
	收费项目
依据文件
	收费标准
依据文件
	备 注

	一
	卫计
	1
	1、社会抚养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发改价费〔2014〕1119号

湘发改价费〔2017〕839号
	

	
	
	2
	2、预防接种服务费
	
	
	湘发改价费〔2017〕839号
	

	
	
	3
	3.疫苗储存运输费
	
	
	湘发改价费〔2017〕839号
	

	二
	城市

管理
	4
	城市道路占用费
	中央
	财税〔2015〕68号
	湘发改价费〔2015〕1119号 、 湘发改价费〔2016〕716号       
	

	三　
	住房城乡建设
	
	
	
	
	
	

	
	
	5
	1、城市污水处理费（限于事业单位）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发改价费〔2015〕1119号            株价费〔2008〕279号

株县发改发〔2017〕31号     
	

	
	
	6
	2、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中央
	财税〔2015〕68号
	湘发改价费〔2015〕1119号             湘发改价费〔2016〕716号       
	

	四
	国土

资源
	
	　
	　
	　
	　
	

	　
	
	7
	1、耕地开垦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发改价费〔2014〕958号
	

	
	
	8
	2、不动产登记收费
	中央
	财税〔2016〕79号
	湘发改价费〔2017〕264号

发改价格〔2016〕2559号
	

	五
	环 保
	
	　
	　
	　
	　
	

	　
	
	9
	1、排污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湘财综〔2006〕86号财综〔2015〕71号
	湘价费〔2003〕122号                
	

	　
	
	10
	2、排污权有偿使用费
	省级
	湘财综〔2014〕32号
	湘价费〔2011〕101号

湘价费〔2014〕98号

湘发改价费〔2016〕682号
	

	六
	农 机
	
	
	
	
	
	

	
	
	11
	农机收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财税〔2016〕42号
	湘价费〔2002〕323号湘价费〔2013〕102号 湘发改价费〔2016〕211号
	停止征收其中的农业作业机械服务费；取消其中的农机维修网点收费；免征对拖拉机的收费

	七
	水利
	
	　
	　
	　
	　
	

	　
	
	12
	1、水土保持补偿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财综〔2006〕55号 湘财综〔2014〕49号
	湘发改价费〔2014〕1171号

湘发改价费〔2017〕606号

湘发改价费〔2017〕534号
	

	　
	
	13
	2、水资源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湘财综〔2009〕32号
	湘价费〔2013〕104号

株县发改发〔2017〕31号
	

	八
	人防
	
	　
	　
	　
	　
	

	　
	
	14
	1、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价费〔2014〕60号

湘财综〔2015〕5号   湘发改价费〔2016〕405号

湘发改价费〔2016〕716号

株县政办〔2016〕17号

湘发改价费〔2017〕1187号
	

	　
	
	15
	2、人防工程及设施毁损赔（补）偿费
	省级
	湘财综〔2013〕29号
	湘价费〔2014〕60号
	

	九
	公安
	
	
	
	
	
	

	
	
	16
	1、户口管理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发改价费〔2016〕375号                  湘财综〔2010〕15号


	

	
	
	
	（1）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2）第二代临时居民身份证
	
	
	
	

	
	
	
	（3）丢失补领或损毁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4）户口迁移证
	
	
	
	免征（不含丢失、损坏补办）

	
	
	
	（5）准迁证
	
	
	
	

	
	
	
	（6）户口簿
	
	
	
	免征（不含丢失、损坏补办户口簿收取的工本费）

	
	
	
	（7）集体户口簿
	
	
	
	

	
	
	17
	2、出入境管理收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发改价费〔2016〕375号

湘发改价费〔2017〕606号


	

	
	
	
	（1）护照
	
	
	
	

	
	
	
	（2）丢失、损坏换领护照
	
	
	
	

	
	
	
	（3）护照加注
	
	
	
	

	
	
	
	（4）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
	
	
	
	

	
	
	
	（5）往来港澳通行证
	
	
	
	

	
	
	
	（6）往来港澳通行证延期、加注
	
	
	
	

	
	
	
	（7）非公务活动往来港澳签注费
	
	
	
	

	
	
	
	（8）前往港澳通行证
	
	
	
	

	
	
	
	（9）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10）台湾居民来往签注收费
	
	
	
	

	
	
	
	（11）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12）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多次签注
	
	
	
	

	
	
	
	（13）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签注、延期
	
	
	
	

	
	
	
	（14）大陆居民往来台湾地区通行证加注
	
	
	
	

	
	
	
	（15）台湾同胞定居证
	
	
	
	

	
	
	
	（16）外国人管理费
	
	
	
	

	十
	交警
	
	　
	　
	　
	　
	

	　
	
	18
	1、机动车类收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发改价费〔2016〕375号

株发改发〔2016〕149号

株县发改发〔2016〕38号
	取消其中的机动车新车上户、转籍、变更人工检验费

	　
	
	
	（1）机动车号牌工本费
	
	
	
	

	　
	
	
	（2）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湘发改价费〔2017〕606号


	

	　
	
	
	（3）机动车登记证工本费
	
	
	
	

	         
	
	19
	2、驾驶人收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发改价费〔2016〕375号

株发改发〔2016〕149号

株县发改发〔2016〕38号
	

	
	
	
	（1）驾驶证工本费
	
	
	湘发改价费〔2017〕606号


	

	
	
	
	（2）违法驾驶员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培训
	
	
	
	

	
	
	20
	3、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发改价费〔2016〕375号

株发改发〔2016〕149号

株县发改发〔2016〕38号
	

	
	
	
	（1）汽车（A1、A2、A3、B1、B2、C1、C2、C3、M、N、P）
	
	
	
	

	
	
	
	（2）三轮汽车（C4）、摩托车（D、E、F）
	
	
	
	

	
	
	
	（3）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C5）
	
	
	
	

	十一
	法院
	
	　
	　
	　
	　
	

	　
	
	21
	1、诉讼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国务院令第481号》    湘价费〔2007〕154号     湘价费〔2009〕164号
	

	　
	
	
	（1）案件受理费
	　
	　
	《国务院令第481号》    湘价费〔2007〕154号    湘价费〔2009〕164号    湘价费〔2012〕80号

湘发改价费〔2017〕493号
	

	　
	
	
	（2）申请费
	　
	　
	《国务院令第481号》    湘价费〔2007〕154号     湘价费〔2009〕164号

湘发改价费〔2017〕493号
	

	　
	
	
	（3）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
	　
	　
	《国务院令第481号》    湘价费〔2007〕154号     湘价费〔2009〕164号

湘发改价费〔2017〕493号
	

	十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22
	1、社会保障卡补换卡工本费
	省级
	湘财综〔2015〕38号
	湘发改价费〔2016〕718号

湘发改价费〔2018〕224号
	

	
	
	23
	2、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费
	
	
	
	

	
	
	
	（1）初级职务任职资格
	
	
	湘发改价费〔2018〕224号
	

	
	
	
	（2）中级职务任职资格
	
	
	湘发改价费〔2018〕224号
	

	十三
	教 育
	24
	1、考试报名考务费
	
	
	
	

	
	
	
	（1）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湘价教〔2013〕9号
	

	
	
	
	（2）初中毕业会考
	
	
	湘价教〔2013〕9号
	

	
	
	
	（3）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湘价教〔2013〕9号
	

	
	
	25
	2、高中学费和住宿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株发改发〔2017〕9号

株县发改发〔2017〕2号

株价费〔2013〕157号
	

	
	
	26
	3、中等职业学校学费和住宿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财教〔2012〕82号

株发改发〔2017〕9号

株县发改发〔2017〕2号
	

	
	
	27
	4、公办幼儿园保教费
	中央
	财政部公告2014年第80号
	发改价费〔2016〕666号

株发改发〔2016〕194号
	


株洲县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清单（2018版）

现将调整后的《株洲县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清单》公布如下（包括一级项目和二级项目）：

　






	分类
	收费

部门
	序号
	收  费  项  目
	项目    级别
	收费项目
依据文件
	收费标准
依据文件
	备 注

	一
	卫计
	　
	　
	　
	　
	　
	

	　
	　
	1
	1、卫生监督管理收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发改价费〔2014〕1119号、湘发改价费〔2016〕211号
	

	　
	　
	　
	（1）审查评审费
	　
	　
	
	

	　
	　
	　
	（2）卫生学鉴定费
	　
	　
	
	

	
	
	2
	2、社会抚养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发改价费〔2014〕1119号
	

	二
	市场和质量监督
	3　
	1、检验检定收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价费〔2014〕1039号                    湘发改价费〔2015〕890号、湘发改价费〔2016〕405号、湘发改价〔2016〕211号、湘发改价〔2016〕716号            
	特种设备检验费在现行湘发改价费〔2016〕405号收费标准上下调10%

	
	
	4
	2、考核收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价费〔2014〕1039号湘发改价费〔2016〕189号、湘发改价〔2016〕716号
	小微企业免征、降为零

	
	
	
	（1）考核费
	
	
	
	

	
	
	
	（2）考核证书工本费
	
	
	
	

	
	
	5
	3、企业工商信息收费
	 中央
	发改价格〔2008〕1828号
	湘价费〔2012〕104号
	

	
	
	
	（1）企业工商信息检索费
	
	
	
	

	
	
	
	（2）企业工商信息复印费
	
	
	
	

	
	
	
	（3）企业工商信息邮寄费
	
	
	
	

	三
	城市

管理
	6
	城市道路占用与挖掘修复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发改价费〔2015〕1119号、湘发改价〔2016〕716号
	按湘发改价费〔2015〕1119号降标50%

	　
	　
	
	（1）城市道路占用费
	
	
	
	

	
	
	
	（2）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四
	住房城乡建设　
	
	
	
	
	
	

	
	
	7
	1、城市污水处理费（限于事业单位）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价费〔2009〕169号   湘价费〔2010〕186号

株价费〔2008〕279号

株县发改发〔2017〕31号
	

	五
	国土

资源
	
	　
	　
	　
	　
	

	　
	　
	8
	1、土地闲置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财综〔2008〕68号
	湘发改价费〔2014〕958号
	非营利性养老及医疗机构建设全额免征、营利性养老及医疗机构建设减半征收

	　
	　
	9
	2、土地复垦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发改价费〔2014〕958号
	非营利性养老及医疗机构建设全额免征、营利性养老及医疗机构建设减半征收

	　
	　
	10
	3、耕地开垦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发改价费〔2014〕958号
	非营利性养老及医疗机构建设全额免征、营利性养老及医疗机构建设减半征收

	　
	　
	11
	4、矿产资源补偿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湘财综〔2010〕40号
	湘发改价费〔2014〕958号
	

	
	
	12
	5、不动产登记收费
	中央
	财税〔2016〕79号
	湘发改价费〔2017〕264号

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
	

	六
	环 保
	
	　
	　
	　
	　
	

	　
	　
	13
	1、排污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湘财综〔2006〕86号
	湘价费〔2003〕122号                
	

	　
	
	14
	2、排污权有偿使用费
	省级
	湘财综〔2014〕32号
	湘价费〔2014〕98号
	

	七
	林业
	
	　
	　
	　
	　
	

	　
	　
	15
	1、林权证工本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财综〔2003〕51号
	湘价费〔2014〕21号

湘财综〔2015〕10号
	在不动产统一登记发证过渡期内仍保留       小微企业免征

	　
	　
	16
	2、林权勘测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财综〔2003〕51号
	湘价费〔2014〕21号

湘财综〔2015〕10号  湘发改价费[2016]211号       
	小微企业免征

	八
	水利
	
	　
	　
	　
	　
	

	　
	　
	17
	1、水土保持补偿费
	中央
	财综〔2014〕8号、发改价格〔2014〕886号
	湘价费〔2014〕1171号

湘财综〔2014〕49号

湘发改价费〔2017〕606号

湘发改价费〔2017〕534号
	

	　
	　
	18
	2、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费
	省级
	湘财综〔2012〕28号
	湘价费〔2012〕97号
	

	　
	　
	19
	3、水资源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湘财综〔2009〕32号
	湘价费〔2013〕104号

株县发改发〔2017〕31号
	

	九
	人防
	
	　
	　
	　
	　
	

	　
	　
	20
	1、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价费〔2014〕60号

湘财综〔2015〕5号   湘发改价费〔2016〕405号、湘发改价〔2016〕716号、湘发改价费〔2017〕1187号
	

	　
	　
	21
	2、人防工程及设施毁损赔（补）偿费
	省级
	湘财综〔2011〕30号
	湘价费〔2014〕60号
	

	十
	交警
	
	　
	　
	　
	　
	

	　
	　
	22
	机动车类收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发改价费〔2016〕375号
	

	　
	　
	
	（1）机动车号牌工本费
	
	
	湘发改价费〔2017〕606号
	

	　
	　
	
	（2）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湘发改价费〔2017〕606号
	

	　
	　
	
	（3）机动车登记证工本费
	
	
	
	

	十一
	农机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收费
	
	
	
	

	
	
	23
	1、号牌工本费（含专用固定封装置和号牌安装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价费〔2008〕164号      
	小微企业免征

	
	
	24
	2、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价费〔2008〕164号      
	小微企业免征

	
	
	25
	3、机动车登记证工本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价费〔2008〕164号      
	小微企业免征

	
	
	26
	4、驾驶许可考试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价费〔2008〕164号      
	小微企业免征

	十二
	法院
	
	　
	　
	　
	　
	

	　
	　
	27
	1、诉讼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国务院令第481号》    湘价费〔2007〕154号     湘价费〔2009〕164号

湘发改价费〔2017〕493号
	

	　
	　
	
	（1）案件受理费
	　
	　
	《国务院令第481号》    湘价费〔2007〕154号    湘价费〔2009〕164号    湘价费〔2012〕80号
	

	　
	　
	
	（2）申请费
	　
	　
	《国务院令第481号》    湘价费〔2007〕154号     湘价费〔2009〕164号
	

	　
	　
	
	（3）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
	　
	　
	《国务院令第481号》    湘价费〔2007〕154号     湘价费〔2009〕164号
	


注：本目录清单公布后如有收费项目调整，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株洲县涉企政府性基金项目清单(2018版)

（截止至2018年7月3日）

 将调整后的《株洲县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清单》公布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征  收  依  据

	
	
	

	1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湘财综函（2017）20号、湘财综函（2018）1号


注：本项目清单公布后如有基金项目调整，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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